
外校生擔任大同大學教育部計畫人員相關文件 113.01.15 版 

同 意 書 

 

茲同意本校學生在大同大學執行之教育部計畫項下擔任 

□研究獎助生(學習型兼任助理)，依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40111921號函，學生跨校參與

執行計畫，學習關係應由就讀學校認定。 

□勞僱型兼任助理 

□臨時工讀生 

參與計畫名稱及編號： (教育部計畫系統之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所屬系所)   姓名     

 

學生姓名：    姓名    (     學號     ) 

 

申請起訖時間：113年 3月 1日至 113年 7月 31日，共 5個月。 

 

□本校學生證免蓋註冊章，該學生經確認現仍在學。 

 

原就讀學校之授課或指導教師簽章：                        

 

原就讀學校之所屬系所戳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同意書一式三份，由計畫主持人、學生各存一份，請檢附一份本同意書併同該計畫聘用相

關資料送至大同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辦理申請。原就讀學校得要求學生另附一份本同意

書以自存。 

 
爰他校學生至本校擔任兼任助理，請大同大學教育部計畫主持人協助學生向原就讀學校之授課或指導教師及所

屬系所單位認定學習關係後，檢附本同意書辦理後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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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校學生身分證明及銀行帳戶資料表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指定薪資帳戶 

□金融機構：○○○銀行○○分行 

※非華南銀行、元大銀行及郵局之合作銀行帳戶，產生匯費需自行負擔。 

□郵局：○○○○郵局 

帳號：                          

(郵局存簿帳號應包含局號+帳號共 14碼) 

 

 

 

 

 

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 

(僅限本人帳戶) 

 

 

 

注意事項： 

1. 銀行存摺影本需有銀行及分行名稱、戶名、帳號。 

2. 郵局存摺影本應有局號、帳號、戶名。 

3. 影本圖像及文字應清晰可讀。 

說明： 

1. 帳戶如有變動，應立即向總務處出納組申請變更。 

2. 資料不合或靜止帳戶遭銀行退回匯款者，請自行負擔匯費。 

 

本人已詳閱並確認以上資料無誤：                             (簽名) 


